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８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本部）

４１

，

７９２ ５８

，

６７５ ９９

，

４４３ １３３

，

６８１ ４６

，

４６２ ６１

，

７２６ １１１

，

０１３ １３４

，

６１２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１６

，

３３５ ２３

，

５０２ ４１

，

０３６ ４９

，

６２６ ２３

，

７６９ ２４

，

１７９ ４８

，

６６６ ５１

，

１４３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１２

，

９３６ １８

，

０００ ３３

，

１３６ ３５

，

３６０ １８

，

１４０ １９

，

２５２ ４１

，

５９０ ３９

，

５６８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

限公司

２５

，

６１０ ２７

，

９４１ ６６

，

５７７ ６４

，

０３１ ２４

，

７９２ ２８

，

２５２ ６６

，

５２４ ７０

，

０６７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

公司

１４

，

９０４ １４

，

９４９ ３７

，

９７２ ３２

，

６７５ １６

，

０１８ １５

，

１５６ ３８

，

１５７ ３５

，

２５６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注）

１４

，

３２６ １２

，

９６８ ３０

，

８２６ ２５

，

１９２ １３

，

９０６ １０

，

４９５ ３６

，

７５１ ２６

，

７９３

合计

１２５

，

９０３ １５６

，

０３５ ３０８

，

９９０ ３４０

，

５６５ １４３

，

０８７ １５９

，

０６０ ３４２

，

７０１ ３５７

，

４３９

注：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其中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

销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３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将会议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其中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星期四）。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

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形式委托

代理人（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８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文登市天润路

２－１３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５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限售期安排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２．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６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二）议案的披露情况

上述第

１－５

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公告。

上述第

６

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星期五）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

公司证券办公室（山东省文登市天润路

２－１３

号）。

（三）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股东应持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

明书、出席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代理人需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传真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以前收到为准。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８３

”。

２

、投票简称：“天润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星期四）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天润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

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

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２

，依此类推。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０２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３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２．５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５

２．６

限售期安排

２．０６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０７

２．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２．０８

２．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０９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２．１０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６．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不同表决意见对应

的“委托数量”如下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

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

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

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服务密码当日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

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

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４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事项说明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３

、公司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增加“总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为

１００

元），股东如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了重复投票，则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

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人：周洪涛、冯春

联系电话：

０６３１－８９８２３１３

传真：

０６３１－８９８２３３３

邮编：

２６４４００

地址：公司证券办公室（山东省文登市天润路

２－１３

号）

２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附件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如下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委托人对会议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５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限售期安排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２．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

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６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说明：以上议案请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或

“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０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０７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接到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通知。 根据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９

日之间，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共计增持中科英华

６

，

５２０

，

０３０

股，占中科英华股份总额的

０．５７ ％

，价格区间为：

８．００２－８．２６９

元

／

股。

由于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润物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润物控股有限公司与上海

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报告日，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中科英华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中科英华股份总额的

４．４３％

。本次增持后，两公司合计持有中科英华

５７

，

５２０

，

０３０

股，占中科英华股份总额的

５．００％

。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名称：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中科英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中国电子大厦

Ｂ

座

９

楼

１９０１－１９０６

室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中国电子大厦

Ｂ

座

９

楼

１９０１－１９０６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７５２２８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

３３３

弄

３

号

２６Ｃ

室

－２１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２２７７

号永达大厦

３０２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０５７３０７

股权变动性质： 一致行动人增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

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份变动情况；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中科英华 指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本次增持情况 指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润物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３

月

９

日

之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买入

中科英华股票

６

，

５２０

，

０３０

股， 占中科英华股

份总额的

０．５７ ％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远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注册地： 北京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

Ｂ

座

１９０３

室

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０

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形象策划；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销售机械设备、

通讯器材、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计算机及配件。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８６８４６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为：

１１０１０８６７２８００３５０

控股股东： 陈远

股东情况：

陈远持有公司

９３．７５％

的股权， 甘晓娟持有公司

６．２５％

的股权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国电子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７５２２８８

２

、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远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注册地： 上海

公司注册资本： 壹亿肆仟肆佰捌拾万元

经济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清洁服务，室内装潢，物业管

理，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建筑材料，机电设备，通讯设备，通

讯器材，办公设备及用品，计算机及配件。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１０１０６００００４３９６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为：

３１０１０６１３３１９９０９２

控股股东：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２２７７

号永达大厦

３０２

室

联系电话：

６１０５７３０７

鉴于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润物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与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１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陈远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上海润物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陈远 总裁 中国 中国 无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上海润物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甘晓娟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无

２

、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陈远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润物控股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裁

陈远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润物控股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裁

林蓉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形。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中科英华股份的目的是用于战略投资需要。

二、后续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的

１２

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有可能继续增持中科英华股

份。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９

日之间， 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共计增

持中科英华

６

，

５２０

，

０３０

股，占中科英华股份总额的

０．５７ ％

，价格区间为：

８．００２－８．２６９

元

／

股。

由于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润物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润物控股有限公司与上海润物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报告日，润物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中科英华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中科英华股份总额的

４．４３％

。本

次增持后，两公司合计持有中科英华

５７

，

５２０

，

０３０

股，占中科英华股份总额的

５．００％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股份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中科英华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将其持中科英华共计

５１００

万股股

份质押给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３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３

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０ ０ ６

，

５２０

，

０３０ ０．５７

一致行动人合计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３ ５７

，

５２０

，

０３０ ５．００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的说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最近

３

年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公告书披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

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中科英华股票

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也不存在中国证监

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营业执照）；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长春

股票简称 中科英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中

国电子大厦

Ｂ

座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

３３３

弄

３

号

２６Ｃ

室

－２１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口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口

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口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口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口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口

国有股行政划拨或变更 口

间接方式转让 口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口

执行法院裁定 口

继承 口

赠与 口

其他 口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合计持股数量：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４．４３ ％

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５７

，

５２０

，

０３０

股 变动比例：

５．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口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口 否

√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盖章）： 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

鲁楚平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其中董事徐海明先生因出差不能参

与会议表决委托董事长鲁楚平先生代为出席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采用通讯方式表决，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

票

０

票）；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关于开展远期外

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近期，

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趋势加剧，为锁定汇率风险，公司需要加大远期结汇套保的力度，原预计全年外

汇远期合约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的额度已不能满足

２０１１

年公司预测外汇收入套保的要求，

故遵循锁定汇率、套期保值的原则，将外汇远期合约外币金额限制在公司出口业务预测量之内，建立在

２０１１

年公司以美元结算的出口收入预算基础上调整

２０１１

年外汇套期保值额度， 同时在

２０１１

年预算基

础上拟按照外汇收入保持

２０％

增长预测

２０１２

年度外汇套期保值额度， 逐期对

２０１２

年出口业务预测进

行锁定汇率。有关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调整情况如下：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止为一个期间 （原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止为一个

期间），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预算为基础，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外汇远期合约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亿元（原

预计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外汇远期合约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

元（在

２０１１

年预算基础上拟按照外汇收入保持

２０％

增长进行测算

２０１２

年度外汇套期保值额度，实际执

行额度按照

２０１２

年度预算基础为准）。

此次调整的议案经公司本次董事会批准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调整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核查

意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２

、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该项议案经表决：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星期六）在中山市怡景假日酒店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董事会审议决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星期六）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安排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星期六）上午

１０

：

００

，预计会期半天。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星期一）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会议召开地点：中山市怡景假日酒店会议室（地址：中山市长江水库风景区）。

二、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调整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的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四、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电话登记、传真登记、信函登记。

股东办理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

１

）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委托

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第三工业区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

０７６０ －－ ８８５５５３０６

传真：

０７６０ －－ ８８５５９０３１

２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按有关规定不发礼品和有价证券；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

理。

３

、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参会线路图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附件一：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大会主席）或 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表决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

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序号 股东大会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调整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请在表决指示中打“

√

”，多选无效。

二、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

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联系人电话 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２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或该日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传真：

０７６０

—

８８５５９０３１

）交回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地址为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第三工业区中山大

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邮政编码：

５２８４１１

）。

３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

所需要的时间。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

回执上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４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地址及路线图

会议地址：长江怡景假日酒店

参会路线：

１

、市区公交车：中山富华酒店（中山市富华道一号）公交站，乘座

６

号公交车到怡景站（终点站）

２

、自驾车路线图：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近期，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趋势加

剧，公司需要加大远期结汇套保的力度，原预计全年外汇远期合约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的额度

已不能满足

２０１１

年公司预测外汇收入套保的要求，故遵循锁定汇率、套期保值的原则，将外汇远期合约外

币金额限制在公司出口业务预测量之内，建立在

２０１１

年公司以美元结算的出口收入预算基础上调整

２０１１

年外汇套期保值额度，同时在

２０１１

年预算基础上拟按照外汇收入保持

２０％

增长预测

２０１２

年度外汇套期保

值额度，逐期对

２０１２

年出口业务预测进行锁定汇率。有关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调整情况如下：

一、开展远期外汇套期保值的目的

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趋势持续存在，通过运用远期外汇套期保值工具可保证收益率，减少汇兑损失。

此次调整目的主要是全年外汇套保额度满足全年外汇收入预算，锁定汇率。

二、套期保值的期货品种

公司本次实施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外币收入的外汇套期保值。

三、调整后拟投入资金及业务期间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止为一个期间 （原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止为一个期

间），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预算为基础，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外汇远期合约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亿元（原预计

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外汇远期合约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 （在

２０１１

年预算基础上拟按照外汇收入保持

２０％

增长进行测算

２０１２

年度外汇套期保值额度，实际执行额度按

照

２０１２

年度预算基础为准）。根据《外汇远期交易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所涉及的累计金额在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内的，由董事会审议批准；超出此范围的累计金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外汇业

务调整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的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汇率、套期保值的原则，外汇远期合约外币金额限制

在公司出口业务预测量之内。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较少汇兑损失，可以帮助公司将汇率风

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这种金融工具本身也具有一定风险，对人民币汇率升跌走势的错误判断同样会

给企业带来损失。

１

、汇率大幅波动或者不波动风险：在美元外汇汇率变动较大时，公司研判汇率大幅波动方向与外汇套

保合约方向不一致，造成汇兑损失；若汇率在未来未发生波动时，与外汇套保合约偏差较大造成汇兑损失。

２

、客户违约风险：当客户支付能力发生变化不能按时支付时，公司不能按时结汇，造成公司损失。

五、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５

号：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等有关规

定，公司已制定了《外汇远期交易财务管理制度》和《外汇远期交易业务管理流程》，规定公司进行套期保值

目前仅限于对公司外币收入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制度就

公司套期保值额度、套期品种范围、分级授权制度、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信息隔离措施、风险报告及处

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

是切实有效的。

２

、公司成立外汇远期交易操作小组，作为外汇远期交易业务的日常主管机构，并设置了相应的专业岗

位，由财务管理部牵头负责该业务，按照《外汇远期交易财务管理制度》和《外汇远期交易业务管理流程》进

行业务操作，使得制度和管理流程能够有效执行。

３

、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外汇远期交易必须基于营销部门制订的外币收款计划，公司全年外

汇套期保值累计发生额限制在公司出口业务预测量之内，严格按照公司期货交易管理制度中规定权限下达

操作指令，根据规定进行审批后，方可进行操作。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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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2011-007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

上午

11

：

00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

曙光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董事会聘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彭丽雅、邱万兵律师出席本次大会，进行见证和出具法律意见书。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

名（其中，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吕大

全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4106.1324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91%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四川富临运业集团成都集装箱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同意转让四川富临运业集团成都集装箱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4106.1324

万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彭丽雅、邱万兵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1-13

关于子公司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1

年

3

月

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贵阳房开

"

）通

过公开挂牌竞买方式分别获得宗地编号分别为

G

（

11

）

09

地块、

G

（

11

）

06

地块、

G

（

11

）

04

地块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天建设

"

）通过公开挂牌竞买方式分别获得宗

地编号分别为

G

（

11

）

08

地块、

G

（

11

）

07

地块、

G

（

11

）

05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在贵阳市土地矿产

资源交易处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上述六地块位于贵阳市云岩区渔安安井

片区（以下简称

"

片区

"

）中，总占地面积

513,017

﹏，成交总金额

98850

万元，规划总建筑面积最大为

1,655,

864.58

﹏，按用途分为商业

239913.46

﹏、办公

119512.66

﹏、酒店

26942.40

﹏、文化娱乐

37010.92

﹏、住宅

1304808.24

﹏

(

上述数据最终以规划等有权部门批准为准

)

。上述六地块有关事项详见《贵阳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筑土出告字（

2011

）第

02

号）。

贵阳市云岩区渔安安井片区相关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2010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公告《关于子公司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临

2010-42

）。

公司将在战略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加大片区开发建设力度，争取在年内开始实现合同销售，迅

速回笼资金，加快公司资金的周转速度。

特此公告。

附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1-033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收购洛阳赛阳硅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洛阳赛阳硅业有限公司的议案》，为发挥资源整合优势，完善公司的业务

布局，提升公司在太阳能行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从而提升公司的盈利潜力，公司拟收购洛阳

赛阳硅业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

"

赛阳硅业

"

）

100%

的股权。相关公告详见

2011

年

2

月

24

日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现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9

日在偃师市工商局完成赛阳硅业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赛阳硅业已

正式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注册号：

410381110010556

名称：洛阳赛阳硅业有限公司

住所：偃师市工业区北环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姓名：倪开禄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万圆整

实收资本：贰仟伍佰万圆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


